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及親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99年度預算書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6案，提議交朝野黨團協商。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0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124000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0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99年11月03日台立議字第0990703426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0年度預算書案及相關資料」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99年11月3日函，為請本會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審議「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0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101年3月15日（星期四）舉行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0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葉宜津擔任主席，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蘅列席報告，並就委員詢問提出說明。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蘅口頭報告如下：

今天　大院審查本會主管財團法人100年度預算案，首先對於各位委員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項業務給予關注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敬佩與感謝。

本會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一向極為重視，目前均依據民法、各該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本會96年6月頒訂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查通訊傳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謹就兩個財團法人概況提出簡要報告：

(一)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財團法人概況

(1)設立依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計畫綱要」經行政院89年6月22日核定，原則同意辦理，計畫總經費20億元，並依行政院92年10月23日函示逐年編列預算。

(2)政府捐助金額：前交通部電信總局92至95年度共編列12億6,465萬7千元，本會96至98年度止編列5億1,383萬7千元，累計已編列17億7,849萬4千元，99年度編列2億2,150萬6千元，累計政府捐助金額20億元。

(3)主要營運計畫：賡續配合國家資通訊政策，支援通訊傳播監理、相關通訊技術與產業之研究、提供資通訊設備產品檢測驗證服務、受委託執行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維運等服務，並促進國際電信組織間之交流與合作等，以提昇通訊傳播技術及相關事業之發展。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3億4,212萬8千元，支出3億8,838萬8千元，短絀4,626萬元；資產17億6,995萬2千元，負債9億4,189萬5千元，淨值8億2,805萬7千元。

(二)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設立依據：依行政院新聞局94年1月7日函許可設立，本會95年2月22日成立，移由本會主管。

(2)政府捐助金額：行政院新聞局94至95年共編列2,925萬元；本會99至101年每年編列350萬元，共編列1,050萬元，累計政府捐助金額3,975萬元。

(3)主要營運計畫：推動網站內容分級業務、兒童及少年安全上網機制業務、舉辦網站內容分級相關會議與活動等工作計畫。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635萬元，支出611萬4千元，賸餘23萬6千元；資產1,339萬1千元，負債14萬5千元，淨值1,324萬6千元。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對於協助本會監理政策之研擬、國內資通訊設備產品檢測驗證及推動國內電信號碼可攜服務等，均充分發揮其功能，且具成效；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在維護網際網路言論自由及使用倫理之精神下，訂定及宣導推廣網站分級系統、研發分級過濾軟體免費下載安裝使用等，期能達到保護兒童及少年與全面提升網路內容品質之目的。因此，上開財團法人100年度預算，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與指教，謝謝！

四、與會委員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3億4,212萬8,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3億8,838萬8,000元，照列。

(3)稅前短絀：4,626萬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1億1,175萬2,000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635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611萬4,000元，照列。

(3)本期賸餘：23萬6,000元，照列。

3.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2萬元，照列。

4.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院會進行討論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100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陳亭妃　潘孟安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7案，提議交朝野黨團協商。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8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124000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0年10月05日台立議字第100070362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100年10月5日函，為請本會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請審議「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8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101年3月15日（星期四）舉行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葉宜津擔任主席，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蘅列席報告，並就委員詢問提出說明。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蘅口頭報告如下：

今天　大院審查本會主管財團法人101年度預算案，首先對於 各位委員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項業務給予關注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敬佩與感謝。

本會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一向極為重視，目前均依據民法、各該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本會96年6月頒訂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查通訊傳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以及行政院100年6月23日頒訂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制作業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謹就兩個財團法人概況提出簡要報告：

(一)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財團法人概況

(1)設立依據：「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計畫綱要」經行政院89年6月22日核定，原則同意辦理，計畫總經費20億元，並依行政院92年10月23日函示逐年編列預算。

(2)政府捐助金額：前交通部電信總局92至95年度共編列12億6,465萬7千元，本會96至98年度止編列5億1,383萬7千元，累計已編列17億7,849萬4千元，99年度編列2億2,150萬6千元，累計政府捐助金額20億元。

(3)主要營運計畫：賡續配合國家資通訊政策，支援通訊傳播監理、相關通訊技術與產業之研究、提供資通訊設備產品檢測驗證服務、受委託執行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維運等服務，並促進國際電信組織間之交流與合作等，以提昇通訊傳播技術及相關事業之發展。

2.101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3億1,103萬2千元，支出3億2,743萬2千元，短絀1,640萬元；資產16億1,247萬5千元，負債8億333萬7千元，淨值8億913萬8千元。

(二)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設立依據：依行政院新聞局94年1月7日函許可設立，本會95年2月22日成立，移由本會主管。

(2)政府捐助金額：行政院新聞局94至95年共編列2,925萬元；本會99至101年每年編列350萬元，共編列1,050萬元，累計政府捐助金額3,975萬元。

(3)主要營運計畫：推動網站內容分級業務、兒童及少年安全上網機制業務、舉辦網站內容分級相關會議與活動等工作計畫。

2.101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572萬元，支出561萬1千元，賸餘10萬9千元；資產1,234萬9千元，負債12萬5千元，淨值1,222萬4千元。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對於協助本會監理政策之研擬、國內資通訊設備產品檢測驗證及推動國內電信號碼可攜服務等，均充分發揮其功能，且具成效；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在維護網際網路言論自由及使用倫理之精神下，訂定及宣導推廣網站分級系統、研發分級過濾軟體免費下載安裝使用等，期能達到保護兒童及少年與全面提升網路內容品質之目的。因此，上開財團法人101年度預算，敬請各位　委員惠予支持與指教，謝謝！

四、與會委員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3億1,103萬2,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原列3億2,743萬2,000元，減列「人事費」343萬2,000元、「國外旅費」254萬元，共減列597萬2,000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3億2,146萬元。

通過決議2項：

電信技術中心101年度編列業務收入3億0,549萬4,000元，業務支出3億2,743萬2,000元，業務短絀2,193萬8,000元。

所辦資通訊與綠色通訊相關產品之檢測、驗證及基地台電磁波量測等服務乃該中心主要業務項目，然該項業務連年呈現入不敷出情形，將有礙永續發展，若無法說明該項業務有效之成本控管，建議凍結四分之一，經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楊麗環　　管碧玲　　葉宜津　　

電信技術中心101年度用人費用編列1億1,440萬9,000元，其中獎金部分除編列年終獎金1,049萬3,000元外，並未編列其他名目獎金預算。

綜上，電信技術中心近年來每年所發放之其他獎金數額高達百萬元以上，100年度起雖取消發放專案獎金，但專利及研究論文獎金制度仍續予維持，鑒於該中心過去曾有未編預算仍發放獎金之情事，101年度人事費僅編列年終獎金項目，並未編列專利及研究論文獎金預算，恐違預算法規定，有規避國會監督之嫌。建議凍結四分之一，經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楊麗環　　管碧玲　　葉宜津　　

(3)稅前短絀：原列1,640萬元，減列597萬2,000元，改列為1,042萬8,000元。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3,076萬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6.通過決議2項：

(1)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101年度預算書總說明有關前（99）年度的成果概述，其中「檢測驗證服務」、「受委託辦理業務」從「衡量標準」、「目標值」以及「實際完成情形」等欄位比較，發現電信技術中心都已超值完成目標，但是99年度的預算執行率卻僅69.6%，顯然衡量指標的目標值與實際預算執行的落差太大。爰此，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應立即重新檢討業務計畫之「衡量指標」、「衡量標準」與「目標值」等，作為績效獎金核發參考依據，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劉櫂豪　　葉宜津　　蔡其昌　　李昆澤　　

管碧玲

(2)電信技術中心其主要之業務係辦理資通訊與綠色通訊相關產品之檢測及基地台電磁波量測等服務，惟相關業務之收入僅有8,607萬元，所對應之服務支出卻高達1億1,985萬2,000元，每年呈現虧損之狀態，因此該中心應於決算書內說明成本控管情形，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羅淑蕾　　管碧玲　　盧嘉辰　　葉宜津　　

(二)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572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561萬1,000元，照列。

(3)本期賸餘：10萬9,000元，照列。

3.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2萬元，照列。

4.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院會進行討論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101年度預算書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8案，提議交朝野黨團協商。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8年度決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124000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台灣郵政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8年度決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99年10月13日台立議字第099070302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98年度決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99年10月13日函，為請本會審查交通部函請審議「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8年度決算書」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101年3月14日（星期三）舉行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8年度決算書」案。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葉宜津擔任主席，邀請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列席報告，並就委員詢問提出說明。

三、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口頭報告如下：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報告本部主管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本部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一向極為重視，目前均係依據民法、各該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及「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謹就各財團法人98度決算編列情形說明如次：

(一)台灣郵政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舉辦員工福利事業、創辦或投資與郵政有關之事業及協助郵政業務發展，並加強管理所有土地、房屋，創造協會資產價值。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郵政事業發展之支出。

2.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2億8,869萬8千元，支出7,604萬5千元，稅前賸餘2億1,265萬3千元；資產13億993萬5千元，負債3,618萬1千元，淨值12億7,375萬4千元。

(二)台灣電信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管理運用既有產業，活化資產，有餘裕經費時，辦理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投資利益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電信事業發展之支出。

2.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102萬3千元，支出7,632萬8千元，稅前賸餘2,469萬5千元；資產6億8,259萬6千元，負債346萬元，淨值6億7,913萬6千元。

(三)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88年交通部電信總局捐助1,000 萬元成立，主要係辦理網域名稱管理業務、網路安全暨中心技術服務、IP位址管理業務、國際事務業務及推廣活動等工作計畫。

(2)主要收入來源：服務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網域名稱及IP位址管理業務之支出。

2.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3,545萬8千元，支出1億436萬8千元，稅前賸餘 3,109萬元；資產4億5,924萬8千元，負債1億4,567萬8千元，淨值3億1,357萬元。

(四)中華顧問工程司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8年由政府捐助80萬元及民間 捐助5萬元成立，主要係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工程技術出版。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工程技術出版及其他相關工程公益之支出。

2.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7億8,793萬8千元，支出1億8,692萬5千元，稅前賸餘6億101萬3千元；資產43億366萬2千元，負債5億3,406萬6千元，淨值37億6,959萬6千元。

(五)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77年由烏鉞等27人捐助中華航空公司股票55億3,268萬9千元成立，政府以信託方式管理，主要係協助國籍航空事業發展、人才培育訓練，提升飛安等活動之推展。

(2)主要收入來源：模擬機租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及其相關活動之推展。

2.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9,603萬8千元，支出23億8,816萬3千元，稅前短絀22億9,212萬5千元；資產175億7,747萬2千元，負債45億884萬1千元，淨值130億6,863萬1千元。

(六)台灣敦睦聯誼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0年由尹仲容、董顯光、俞國華、周宏濤及黃仁霖等5人共同捐助50萬元成立，主要係參加國際旅展以發展國際觀光事業、與餐旅科系院校合作培育觀光人才、促進中外社會之敦睦聯誼，並配合政府政策參與相關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客房收入、餐飲收入及會費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係客房、餐飲等各項支出。

2.98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3億6,589萬元，支出15億5,640萬9千元，稅前短絀1億9,051萬9千元；資產40億4,657萬6千元，負債13億3,058萬7千元，淨值27億1,598萬9千元。

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目前均毋須仰賴政府補捐助，基於該等財團法人對我國郵政和電信業務發展、爭取國際網際網路資源、維護我國在國際網路社會之整體利益、提升國內公共工程之技術、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與飛安活動之推展、拓展國內外觀光產業等方面，皆充分發揮其功能，且有相當成效。因此，上開財團法人98年度決算，敬請各位　委員惠予支持與指教，謝謝！

四、與會委員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五、院會進行討論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六家98年度決算書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決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7會期第1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124000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決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0年06月15日台立議字第100070301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99年度決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100年6月15日函，為請本會審查交通部函請審議「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決算書」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7會期第16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101年3月14日（星期三）舉行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決算書」案。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葉宜津擔任主席，邀請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列席報告，並就委員詢問提出說明。

三、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口頭報告如下：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報告本部主管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本部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一向極為重視，目前均係依據民法、各該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及「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謹就各財團法人99度決算編列情形說明如次：

(一)台灣郵政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舉辦員工福利事業、創辦或投資與郵政有關之事業及協助郵政業務發展，並加強管理所有土地、房屋，創造協會資產價值。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郵政事業發展之支出。

2.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605萬元，支出8,003萬9千元，稅前賸餘2,601萬1千元；資產13億3,999萬6千元，負債4,087萬4千元，淨值12億9,912萬2千元。

(二)台灣電信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管理運用既有產業，活化資產，有餘裕經費時，辦理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投資利益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電信事業發展之支出。

2.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7,701萬7千元，支出8,595萬元，稅前賸餘9,106萬7千元；資產7億7,463萬5千元，負債261萬6千元，淨值7億7,201萬9千元。

(三)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88年交通部電信總局捐助1,000 萬元成立，主要係辦理網域名稱管理業務、網路安全暨中心技術服務、IP位址管理業務、國際事務業務及推廣活動等工作計畫。

(2)主要收入來源：服務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網域名稱及IP位址管理業務之支出。

2.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3,612萬8千元，支出1億958萬7千元，稅前賸餘2,654萬1千元；資產5億132萬6千元，負債1億6,121萬5千元，淨值3億4,011萬1千元。

(四)中華顧問工程司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8年由政府捐助80萬元及民間 捐助5萬元成立，主要係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工程技術出版。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工程技術出版及其他相關工程公益之支出。

2.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3億9,847萬9千元，支出2億1,433萬1千元，稅前賸餘1億8,414萬8千元；資產44億8,812萬7千元，負債5億4,685萬5千元，淨值39億4,127萬2千元。

(五)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77年由烏鉞等27人捐助中華航空公司股票55億3,268萬9千元成立，政府以信託方式管理，主要係協助國籍航空事業發展、人才培育訓練，提升飛安等活動之推展。

(2)主要收入來源：模擬機租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及其相關活動之推展。

2.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42億7,893萬9千元，支出2億7,818萬6千元，稅前賸餘40億75萬3千元；資產201億4,241萬9千元，負債45億8,411萬5千元，淨值155億5,830萬4千元。

(六)台灣敦睦聯誼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0年由尹仲容、董顯光、俞國華、周宏濤及黃仁霖等5人共同捐助50萬元成立，主要係參加國際旅展以發展國際觀光事業、與餐旅科系院校合作培育觀光人才、促進中外社會之敦睦聯誼，並配合政府政策參與相關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客房收入、餐飲收入及會費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係客房、餐飲等各項支出。

2.99年度決算編列情形

收入15億2,491萬5千元，支出16億9,899萬9千元，稅前短絀1億7,408萬4千元；資產39億4,524萬5千元，負債13億6,822萬5千元，淨值25億7,702萬元。

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目前均毋須仰賴政府補捐助，基於該等財團法人對我國郵政和電信業務發展、爭取國際網際網路資源、維護我國在國際網路社會之整體利益、提升國內公共工程之技術、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與飛安活動之推展、拓展國內外觀光產業等方面，皆充分發揮其功能，且有相當成效。因此，上開財團法人99年度決算，敬請各位　委員惠予支持與指教，謝謝！

四、與會委員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五、院會進行討論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六家99年度決算書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4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12400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臺灣郵政協會、臺灣電信協會、臺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臺灣敦睦聯誼會等99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98年10月28日台立議字第098070352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99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98年10月28日函，為請本會審查交通部函請審議「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預算書」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4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101年3月14日（星期三）舉行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預算書」案。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葉宜津擔任主席，邀請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列席報告，並就委員詢問提出說明。

三、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口頭報告如下：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報告本部主管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本部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一向極為重視，目前均係依據民法、各該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及「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謹就各財團法人99度預算編列情形說明如次：

(一)台灣郵政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舉辦員工福利事業、創辦或投資與郵政有關之事業及協助郵政業務發展，並加強管理所有土地、房屋，創造協會資產價值。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郵政事業發展之支出。

2.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5億7,521萬9千元，支出9,573萬9千元，稅前賸餘4億7,948萬元；資產16億1,339萬1千元，負債1,174萬元，淨值16億165萬1千元。

(二)台灣電信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管理運用既有產業，活化資產，有餘裕經費時，辦理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投資利益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電信事業發展之支出。

2.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7,604萬元，支出7,574萬8千元，稅前賸餘29萬2千元；資產6億5,602萬4千元，負債365萬7千元，淨值6億5,236萬7千元。

(三)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88年交通部電信總局捐助1,000 萬元成立，主要係辦理網域名稱管理業務、網路安全暨中心技術服務、IP位址管理業務、國際事務業務及推廣活動等工作計畫。

(2)主要收入來源：服務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網域名稱及IP位址管理業務之支出。

2.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1,121萬8千元，支出1億503萬1千元，稅前賸餘618萬7千元；資產3億6,327萬7千元，負債8,784萬7千元，淨值2億7,543萬元。

(四)中華顧問工程司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8年由政府捐助80萬元及民間 捐助5萬元成立，主要係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工程技術出版。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工程技術出版及其他相關工程公益之支出。

2.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2億3,555萬7千元，支出2億2,753萬6千元，稅前賸餘802萬1千元；資產36億5,007萬6千元，負債5億4,140萬7千元，淨值31億866萬9千元。

(五)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77年由烏鉞等27人捐助中華航空公司股票55億3,268萬9千元成立，政府以信託方式管理，主要係協助國籍航空事業發展、人才培育訓練，提升飛安等活動之推展。

(2)主要收入來源：模擬機租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及其相關活動之推展。

2.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13億719萬4千元，支出4億769萬元，稅前賸餘8億9,950萬4千元；資產176億8,805萬5千元，負債45億1,122萬元，淨值131億7,683萬5千元。

(六)台灣敦睦聯誼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0年由尹仲容、董顯光、俞國華、周宏濤及黃仁霖等5人共同捐助50萬元成立，主要係參加國際旅展以發展國際觀光事業、與餐旅科系院校合作培育觀光人才、促進中外社會之敦睦聯誼，並配合政府政策參與相關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客房收入、餐飲收入及會費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係客房、餐飲等各項支出。

2.99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15億5,251萬1千元，支出16億4,927萬2千元，稅前短絀9,676萬1千元；資產38億9,105萬6千元，負債12億4,812萬9千元，淨值26億4,292萬7千元。

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目前均毋須仰賴政府補捐助，基於該等財團法人對我國郵政和電信業務發展、爭取國際網際網路資源、維護我國在國際網路社會之整體利益、提升國內公共工程之技術、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與飛安活動之推展、拓展國內外觀光產業等方面，皆充分發揮其功能，且有相當成效。因此，上開財團法人99年度預算，敬請各位　委員惠予支持與指教，謝謝！

四、與會委員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5億7,521萬9,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9,573萬9,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4億7,948萬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4,415萬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7,604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7,574萬8,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29萬2,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三)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億1,121萬8,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億0,503萬1,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618萬7,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480萬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四)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支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3億719萬4,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4億769萬元，照列。

(3)稅前賸餘：8億9,950萬4,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支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2億3,555萬7,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2,753萬6,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802萬1,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680萬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六)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5億5,251萬1,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6億4,927萬2,000元，照列。

(3)本期短絀：9,676萬1,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1億9,888萬2,000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院會進行討論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預算書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1案，提議交朝野黨團協商。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0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10124000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0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99年11月03日台立議字第099070343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交通委員會

「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100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99年11月3日函，為請本會審查交通部函請審議「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0年度預算書」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101年3月14日（星期三）舉行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中華顧問工程司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0年度預算書」案。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葉宜津擔任主席，邀請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列席報告，並就委員詢問提出說明。

三、交通部部長毛治國口頭報告如下：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報告本部主管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本部對於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一向極為重視，目前均係依據民法、各該財團法人捐助章程及「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謹就各財團法人100度預算編列情形說明如次：

(一)台灣郵政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舉辦員工福利事業、創辦或投資與郵政有關之事業及協助郵政業務發展，並加強管理所有土地、房屋，創造協會資產價值。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郵政事業發展之支出。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9,934萬1千元，支出9,784萬9千元，稅前賸餘149萬2千元；資產17億9,002萬3千元，負債3,630萬5千元，淨值17億5,371萬8千元。

(二)台灣電信協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該會創立時，係承繼日據時期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之產業。主要係管理運用既有產業，活化資產，有餘裕經費時，辦理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投資利益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電信事業發展之支出。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7,945萬5千元，支出7,759萬6千元，稅前賸餘185萬9千元；資產6億8,384萬2千元，負債294萬6千元，淨值6億8,089萬6千元。

(三)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88年交通部電信總局捐助1,000萬元成立，主要係辦理網域名稱管理業務、網路安全暨中心技術服務、IP位址管理業務、國際事務業務及推廣活動等工作計畫。

(2)主要收入來源：服務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網域名稱及IP位址管理業務之支出。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1億1,912萬6千元，支出1億1,814萬7千元，稅前賸餘97萬9千元；資產3億7,496萬5千元，負債9,855萬6千元，淨值2億7,640萬9千元。

(四)中華顧問工程司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8年由政府捐助80萬元及民間捐助5萬元成立，主要係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工程技術出版。

(2)主要收入來源：租金及利息收入等。

(3)主要支出用途：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協助公共工程之技術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工程技術出版及其他相關工程公益之支出。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2億4,567萬2千元，支出2億4,338萬8千元，稅前賸餘228萬4千元；資產36億9,303萬5千元，負債5億8,208萬2千元，淨值31億1,095萬3千元。

(五)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77年由烏鉞等27人捐助中華航空公司股票55億3,268萬9千元成立，政府以信託方式管理，主要係協助國籍航空事業發展、人才培育訓練，提升飛安等活動之推展。

(2)主要收入來源：模擬機租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及其相關活動之推展。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17億4,390萬元，支出3億1,641萬5千元，稅前賸餘14億2,748萬5千元；資產207億4,249萬2千元，負債45億1,235萬元，淨值162億3,014萬2千元。

(六)台灣敦睦聯誼會

1.財團法人概況

(1)成立宗旨：民國50年由尹仲容、董顯光、俞國華、周宏濤及黃仁霖等5人共同捐助50萬元成立，主要係參加國際旅展以發展國際觀光事業、與餐旅科系院校合作培育觀光人才、促進中外社會之敦睦聯誼，並配合政府政策參與相關公益活動。

(2)主要收入來源：客房收入、餐飲收入及會費收入。

(3)主要支出用途：係客房、餐飲等各項支出。

2.10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收入16億4,280萬1千元，支出16億1,864萬4千元，稅前賸餘2,415萬7千元；資產40億7,881萬元，負債14億5,617萬元，淨值26億2,264萬元。

台灣郵政協會、台灣電信協會、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中華顧問工程司、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暨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財團法人，目前均毋須仰賴政府補捐助，基於該等財團法人對我國郵政和電信業務發展、爭取國際網際網路資源、維護我國在國際網路社會之整體利益、提升國內公共工程之技術、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與飛安活動之推展、拓展國內外觀光產業等方面，皆充分發揮其功能，且有相當成效。因此，上開財團法人100年度預算，敬請各位　委員惠予支持與指教，謝謝！

四、與會委員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9,934萬1,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9,784萬9,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149億2,000萬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5萬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7,945萬5,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7,759萬6,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185萬9,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三)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億1,912萬6,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1億1,814萬7,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97萬9,000元，照列。

3.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430萬元，照列。

4.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四)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支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7億4,390萬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3億1,641萬5,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14億2,748萬5,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支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2億4,567萬2,000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2億4,338萬8,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228萬4,000元，照列。

3.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4.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40萬元，照列。

5.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六)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業務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營業收支部分：

(1)營業總收入：16億4,280萬1,000元，照列。

(2)營業總支出：16億1,864萬4,000元，照列。

(3)稅前賸餘：2,415萬7,000元，照列。

3.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747萬8,000元，照列。

4.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總收入與總支出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院會進行討論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時，由交通委員會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葉召集委員宜津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一會期第8次會討論事項「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六家100年度預算書案」擬請院會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陳亭妃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1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2案，提議交朝野黨團協商。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1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7屆第8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